县十届人大四次会议代表建议办理情况一览表
	序号
	建议名称
	承办单位
	协办单位
	进展情况
	备注

	1
	关于新建彭阳县城保障性租赁住房的建议（重点督办）
	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	白阳镇
自然资源局
	彭阳县保障性租赁住房（王洼矿区避险搬迁安置区）建设项目，概算总投资15120.27万元，建设地上11层5栋安置住房，建筑面积3.6万平方米。目前室外外墙保温涂料全部完成，正在进行室内装饰装修，项目整体已完成工程量的90%，预计2025年6月交付使用。
	已办结

	2
	关于实施彭阳县冯庄等乡镇固沟治理工程的建议（重点督办）
	水务局
	冯庄乡等相关乡镇
	[bookmark: _GoBack]该工程概算总投资1490.23万元，已完成全部建设内容，治理白阳镇白岔、冯庄乡上湾、罗洼乡寨科等8处固沟沟头，建成孟塬乡草滩村养牛场防洪工程、古城镇郑庄村及田壕村移民点沟道提防工程。
	已办结

	3
	关于建立高标准农田高效节水管护机制的建议（重点督办）
	农业农村局
	各乡镇
水务局
	制定《彭阳县高标准农田工程设施管护制度》，采取“政府+运维公司+用水户”管理模式，引进宁夏六盘山水务有限公司进行规范化运营，切实提高运维管护水平。
	已办结

	4
	关于落实肉牛养殖“5+2”模式示范户的建议（重点督办）
	农业农村局
	各乡镇
	开展科学饲喂试验，全面普及科学养殖技术，提高肉牛养殖科学化水平，实行乡镇正职领导干部包抓机制，各乡镇正职领导各包抓5户共180户科学饲喂试验户，各包抓2户共72户新增“5350”示范户，均已完成培育任务。
	已办结

	5
	关于加强禁牧封育工作的建议（重点督办）
	林草局
	各乡镇
	一是健全网格责任管理机制，为全县141名乡级林长、783名村级林长、1090名生态护林员、165名天保护林员精准划定管护责任区域，细化禁牧封育网格责任，建立以林长制为主体的网格化管理体系。二是健全摸底宣传查处机制，全面摸清羊群饲养底数，制定相应防范措施，完善工作台账，加大宣传力度，开展日常巡查巡护和执法监察。三是健全举报督查考核机制，设立禁牧封育举报电话，实行24小时接听办理。建立各级林长常态化调度、巡查、督查工作机制，对监管林区范围常态化开展督查。
	已办结

	6
	关于支持创建彭阳种业良繁基地的建议（重点督办）
	科技局
	农业农村局
	累计投入40万元支持彭阳县裕丰农资有限责任公司、彭阳烟叶有限公司实施大豆良种繁育技术研究与示范推广、粮烟融合技术研究与示范等项目，聘请大豆良种繁育专家2名，培育专业技术人员500余人次，种植烟叶和大豆连片示范点200亩，引进垦豆43、垦豆64、黑龙52号三个大豆品种，开展大豆良种繁育500亩、玉豆套种100亩。
	已办结

	7
	关于实施彭阳县中部水系乃河河道治理工程的建议（重点督办）
	水务局
	古城镇
	该工程已于10月20日完工，共完成河道治理12.03公里，新建4.5米过水路面1座、沟涵11座、巡护道路11.5公里，重建过水路面1座，维修过水路面13座、截墙12处，布设警示牌54个。
	已办结

	8
	关于在红河镇街道建设标准化水厕的建议（重点督办）
	红河镇
	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	已在红河镇街道新建1栋42.57平方米砖混结构标准化水厕，计划明年投入使用。
	已办结

	9
	关于建设冯庄乡崖湾及高庄村高标准农田的建议
	农业农村局
	冯庄乡
	冯庄乡崖湾及高庄村耕地质量与生态提升工程于10月12日开工建设，截至目前，已完成全部建设内容。
	已办结

	10
	关于给草庙村祁崾岘组红梅杏基地配套滴灌设施的建议
	水务局
	草庙乡
林草局
	该项目已完工，完成投资85万元，建成200平方米蓄水池，安装管道3.1公里，回填管道2.9公里，建设各类阀井16座。
	已办结

	11
	关于实施县城平安路以西片区老旧供热管网改造工程的建议
	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	白阳镇
	已完成县城平安路以西片区老旧供热管网改造，铺设西热源厂至苏州公馆一级供热管网2412米，铺设党校换热站至老年养护院二级供热管道870米，新建苏州公馆换热站1座255平方米，安装2套换热机组及水处理设备，配套建设给排水、电气等附属工程。
	已办结

	12
	关于加强县城防洪排涝，提升防灾减灾能力的建议
	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	白阳镇
	实施彭阳县县城防洪排涝工程，改造兴彭大街（朝那路-皇甫路）雨水管网3400米、经二路铺设钢筋混凝土排洪管道1100米，茹河街与朝那路、萧关路、安定路、光明路、梁家店交叉口、民生家园北侧路口、县医院东侧等路段交汇处建设钢筋混凝土泄洪通道7处，配备移动式排涝设备2台等。
	已办结

	13
	关于在汽车站小广场设置泊车位的建议
	交通运输局
	公安局
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	彭阳县汽车客运站属于二级汽车客运站，在建站时按照交通运输行业标准设置站前广场，面积为2128平方米。按照《汽车客运站级别划分和建设要求》规定，“站前广场面积应满足旅客集散需要，站前广场作为紧急避难场所、固定避难场所时，其面积应满足GB51143的有关规定”。在客运高峰期间，需要较大的广场以满足旅客安全、迅速集散的要求，保证和维持正常的客运秩序。因此在汽车站小广场设置泊车位不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行业标准》。
	已办结

	14
	关于加强全县公墓日常管理及完善基础设施的建议
	民政局
	自然资源局
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	县公益性公墓（一期）项目已进行了初步设计和专家评审，正在按照评审意见修改项目本，同步办理项目提级论证、立项批复等前期手续，力争2025年开工建设。
	正在
办理

	15
	关于选址建设县级公益性殡仪馆的建议
	民政局
	自然资源局
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	县公益性殡仪馆项目已进行了初步设计和专家评审，正在按照评审意见修改项目本，同步办理项目提级论证、立项批复等前期手续，力争2025年开工建设。
	正在
办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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